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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凌鹰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配件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技术评审会专家组意见 

 

2020 年 12 月 22 日，杨陵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杨陵区主持召开了杨凌凌鹰机

械加工有限公司《环保设备配件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

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项目建设单位（杨凌凌鹰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报告

表编制单位（陕西易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及有关专家共 9 人，会议邀请

3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 

会前，杨陵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专家代表踏勘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现

状。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前期进展情况的介绍和报告表编制单位对报告主

要内容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和评议，形成技术评审会专家组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及建设地点 

项目名称：环保设备配件加工项目  

建设单位：杨凌凌鹰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揉谷镇白龙村一组 

2、建设规模及内容 

⑴建设规模 

杨凌凌鹰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拟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揉谷镇白龙村一组租赁

厂房面积约 1200 平方米，并对厂房进行改造，项目主要购置切割机、打磨机、

电焊机二保焊机等设备。本项目已取得杨陵区发展与改革局的备案文件（项目代

码：2012-611102-04-03-493329）。 

⑵建设内容 

表 1  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类别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主体工

程 
加工区 

位于厂房内北部，建筑面积 1000m
2，单层钢结构厂房、层高

9m，从西南至东北依次按顺序配备有切割机、折弯机、剪板

机、卷板机、电焊机、打磨机等设备 17 台，年产环保设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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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97t 

储运工

程 

原料堆放区 
位于厂房内西南部，占地面积 80m

2，主要用于存放板材、型

材、其他辅材等原料 

成品堆放区 
建筑面积 80m

2，用于存放成加工完后的产品，位于厂房内东

南侧位置 

运输方式 采用汽车运输 

辅助工

程 
办公区 位于厂房内南侧，占地面积 30m

2，用于员工办公、休息  

公用工

程 

供水 由市政自来水管网提供 

排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

排。 

供电 依托市政电网供电 

采暖及制冷 采用分体式空调采暖及制冷 

环保工

程 

废气 

焊接烟尘 
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后车间无组织排

放 

打磨粉尘 
小型移动式金属粉尘处理器收集处理后车间

无组织排放 

激光切割粉尘 
设备自带除尘装置净化后，废气直接在车间

内无组织排放 

废水 生活污水 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掏不外排 

噪声 厂房隔声、对产噪设备采取降噪、减震等措施。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桶，分类收集后定期交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 

除

尘

器

收

尘 

切割烟尘 

集中收集后外售 
焊接烟尘 

打磨粉尘 

废边角料 

废机油 危险废物，统一收集存放于危废暂存

柜（5m
2），位于生产车间西南角，需

设置专用贮存容器，交由有资质单位

处置 
废乳化液 

 

二、环境保护目标 

表 2 环境主要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坐标（m） 环境保护 

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

能区 

相对场

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

离（m） X Y 

环境 

空气 

266 508 田西村 1500 人 
环境空

气二类

区 

东北 532 

648 144 田老村 1000 人 东北 657 

953 35 田东村 1200 人 东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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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609 太子藏村 1000 人 西北 1106 

8 -148 白龙村 1600 人 南 270 

注：以项目地中心为原点 

 

三、项目建设可行性 

1、产业政策符合性 

我公司通过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的机械加工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我公司承诺对机械加工项目信息真实、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第 21 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本项目，属于允许类。 

2、选址可行性分析 

项目评价范围内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第五条规定的

（一）、（二）类环境保护区，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不在国家、地方规划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敏感区域内，

拟建地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条件较好，有利于项目建设。本项目为租赁空置厂房，

在采取相应的污染物防治措施后，项目运行期间各类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对环

境的影响可以接受。因此，选址可行。 

3、环境影响分析 

表 3  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止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

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切割机粉尘 

颗粒物 

切割机自带除尘装置 
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

中排放标准，厂界无组织

限值 1mg/m
3 要求 

打磨粉尘 移动式除尘装置 

焊接烟尘 移动式旱烟净化器 

水污 

染物 
职工生活 生活污水 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掏不外排  

固 

体 

废 

物 

生产区 

废乳化液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

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其

废机油 

废边角料 集中收集后外售 




